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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住我家”

  近期，“搭子”的相处模式在年轻
群体中流行起来，该词用来形容可以一
起做某一件事情的伙伴关系，比如“饭
搭子”“电影搭子”等，他们在完成了
共同的目标事项后，便分别回到各自的
生活轨道上，被网友称为“搭子社
交”。而所谓“旅游搭子”，即搭伴去
旅游的人，旅游费用平摊。
  很多网友寻找“旅游搭子”，找的
是一份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包括了物质
与精神层面。但是“旅游搭子”本身是
否安全，是存疑的。
  目前来看，网络“旅游搭子骗局”
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以“搭子”之
名，行隐形推销之实。小红书用户“瑞
秋”曾发帖指出，自己遇到过一个托，
是给旅行社拉顾客的，等意识到这是一
个骗局时，已经无法退款了。
  其二，以“搭子”之名，行网络诈
骗之实。不少网友认为“旅游搭子”是
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手段，发帖人声称
自己旅游经验丰富，能够安排好所有行
程且价格实惠，发的帖子和评论互相为托
以诱导网友，网友一旦上钩将费用转账，
这些人立马“跑路”。在今年9月，重庆游客
赵女士就因为轻信“旅游搭子”可以帮忙
预订酒店房间，损失了3000元定金。
  其三，以“搭子”之名，行骚扰女性之
实。“旅游搭子被指涉黄”的话题曾登上热

搜。小红书用户“安之若素”指
出，自己曾发过找“旅游搭
子”的网帖，之后被好几个
人私信，没聊几句就让
加微信，但对于旅行
却只字未提，对于
网络上那些“找旅
游搭子，只限女生，
女生免费”等的帖子
千万不要相信。此外，
据中新网调查，“旅游搭
子，费用全包”成为了一
句暗语，在此类帖子标题
下，通常还注明“仅限女
生，各取所需”，而“绿
色还是非绿”的话语则包
含涉黄交易。虽然不少平台
已对全站“旅游搭子”笔记
进行了全量回查，但仍有部分
帖子和评论编造新的暗号，发
布涉黄交易的言论。
  除了可能会面临上述三大骗
局，还可能遇到“临时反悔”
“费用扯皮”等难题。
  此外，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
分享关于“旅游搭子”的吐槽。有
人因习惯、理念不同不欢而散，有
人出发当天被放鸽子，口角摩擦、钱
财纠纷的情况也不时发生。

“旅游搭子”隐藏着新的骗局和风险

　　跟“搭子”出游，旅途中一旦发生
意外，应该如何划分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李媛
认为，两人结伴旅游时，他们之间不再
是陌生关系，而是存在一种特殊信赖关
系。当一方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若同
行人有条件和能力提供救助的，则应当
履行救助义务；如果意识到伙伴有面临
危险的可能性时，应及时提醒和劝告；
当危险已经发生，应在合理范围内承担
救助义务，如向专业人员求助等。如果
同行人员中有未成年人，成年人对未成
年人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与保护义务。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叶刚
提醒，在自驾游的场景下，机动车使用
人负有注意交通安全的义务，若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同乘人员损害，属于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机动车一方需根据过错程
度承担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使用人对事
故的发生仅存在一般过失时，应当减轻
其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使用人对事故的
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其应当承
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旅游搭子”都是陌生人，旅程路
线的安全、旅行者个人的安全该如何
保证？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表
示，如果跟“旅游搭子”出游时期长、
费用多，双方可以签订一个简单的合作
旅游合同，约定分工合作、费用分摊、
保护隐私、退出机制等。“这种合同也
未必要双方正式签字，在微信上双方商
量后确认，也有合同效力。”夏海龙
说，在出行前务必了解“旅游搭子”的
真实身份，尽量不去往偏远、过于陌生
的地点，并告知亲友出行信息。如遇被
骗或其他意外，应第一时间报警或向平
台投诉，并保留好相关网页、沟通记录
等证据。信息发布者应承担责任，若平
台存在对帖子内容审核不严等情况，也
应承担一定责任。
  网络发帖找“旅游搭子”类似于开
“社交盲盒”，开出“神仙搭子”的机
率和踏入“搭子陷阱”的机率是一样大
的。因此，寻找“搭子”旅游需万分谨
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怀有侥幸心
理。         本报综合

需谨慎对待“搭子”社交，安全应放首位

  近日，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表示愿意在国庆假期期间，出租自家住宅
给游客居住。这些网友多来自热门旅游
城市，如北京、上海、厦门、长沙

等。“国庆住我家”，可行吗？
律师给出提醒和建议。

  临近假期，很多人已经
做好了出行的准备。有旅游平

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热
门城市酒店“十一”提前预订量同

比2019年同期增长5倍。随着人们出
行热情的高涨，各个城市的酒店、民宿

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些网友从中发现了商
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家的照片，
表示可以短期租给游客。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国庆住我
家”，发现不少类似的帖文，发布地
多为北京、上海、厦门、长沙、南京
等热门旅游地。在帖文中，不少网
友写出了愿意短期出租的原因。例
如，“自己家闲着也是闲着，可以
多交些朋友”“国庆回家休假，

公寓空出来了”，也有人是因为自己要出
门，希望找人陪伴小猫。
  一位来自厦门的租住信息发布者表
示，愿意将家短租给游客，是因为厦门是
热门旅游城市，好不容易有个长假，大家想
来“又被溢价恐怖的酒店吓退”，自己“想给
其他城市的朋友一个开心旅游的机会”。
  有的租住信息发布者对租客有所要
求，比如有人注明“只租给女性或者情
侣”，有的要查看租客的身份证和芝麻信
用积分，也有的标明需要支付押金。而相
较于日租，更多人倾向于租给入住时间相
对较长的租客。
  此外，也有网友发布信息想寻找愿意
“交换自己的家”的游客，“只接受置
换，不接受租赁和付费住宿”。

网友 “酒店太贵，国庆住我家”

   对于这种现象，上海博和
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璐律

师表示，短租是一种新型的
房屋租赁模式，是一种共
享经济，目前还没有对应
法律法规明确短租的性
质，也未有相应监管，
所以短租行为可能存在
法 律 风 险 和 安 全
隐患。
  对 于 房 屋 租
赁，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商品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城镇

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件
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
均对房屋租
赁市场进行
了约束和规
范，但现有
的法律法规

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房屋租赁，从实践来
看，针对的均是长期租赁，而对于以小
时、以天为单位的短期租赁并没有特别
规定。
  “若短租适用目前有关房屋租赁的相
关规定，也并不现实。例如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订
立后30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
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若对短租适用此规定，无疑对短租的
出租人来说，报备义务过于繁重。”刘
璐表示，若将短租行为定性为类似于宾
馆的经营性行为，则该行为违反了行政
法规，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而且旅馆业
在我国属于特许经营行业，需获批后方
可经营。
  “目前，短租其实是随着社会发展自
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共享经济，以满
足人们的多样化旅行需求，社会的发展
必然是早于法律的更新的。”刘璐说，
在没有法律规范出台的情况下，短租面
临着性质定性的风险，出租人可能会有
被行政处罚的风险。同时，也正是因为
短租缺乏法律规范和监管约束，可能会
存在难以识别入住人身份、出现纠纷难
以维权，甚至无法核实入住人是否是被
通缉人员等，具有较高安全隐患。对于入
住人来讲，同样难以识别出租人的身份、
环境的安全性。
  如果选择短租这种新型的房屋租赁模
式，刘璐建议，入住时双方应签订租赁合
同，并核实双方身份，若出现经济纠纷，
可及时提起诉讼、仲裁以定分止争，涉及
刑事犯罪的，可及时报警处理。
              本报综合

律师 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

网上找“旅游搭子”

当下“旅游搭子”盛行，记者
调查发现，确实有不少网友与“旅游

搭子”收获了愉快的旅行体验，不过，在这
种“友好而有边界感”的美好愿景下，也隐藏着

新的骗局和风险。


